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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49_648091.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

管法）的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凡依法由税务机关征收

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适用税收征管法及本细则；税收

征管法及本细则没有规定的，依照其他有关税收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作出的与税

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一律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

行，并应当向上级税务机关报告。 纳税人应当依照税收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其签订的合同、协议等与

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一律无效。 第四条 国家税务

总局 负责制定全国税务系统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规划、技术标

准、技术方案与实施办法；各级税务机关应当按照国家税务

总局的总体规划、技术标准、技术方案与实施办法，做好本

地区税务系统信息化建设的具体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积极支持税务系统信息化建设，并组织有关部门实现相关

信息的共享。 第五条 税收征管法第八条所称为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保密的情况，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商业秘密及

个人隐私。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税收违法行为不属于保密

范围。 第六条 国家税务总局应当制定税务人员行为准则和服

务规范。 上级税务机关发现下级税务机关的税收违法行为，

应当及时予以纠正；下级税务机关应当按照上级税务机关的

决定及时改正。 下级税务机关发现上级税务机关的税收违法

行为，应当向上级税务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第七条 税务



机关根据检举人的贡献大小给予相应的奖励，奖励所需资金

列入税务部门年度预算，单项核定。奖励资金具体使用办法

以及奖励标准，由国家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 制定。 第八条 税

务人员在核定应纳税额、调整税收定额、进行税务检查、实

施税务行政处罚、办理税务行政复议时，与纳税人、扣缴义

务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直接责任人有下列关系之一的，应

当回避： （一）夫妻关系； （二）直系血亲关系； （三）三

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 （四）近姻亲关系； （五）可能影响

公正执法的其他利害关系。 第九条 税收征管法第十四条所称

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是指省以

下税务局的稽查局。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

、抗税案件的查处。 国家税务总局应当明确划分税务局和稽

查局的职责，避免职责交叉。 第二章 税务登记 第十条 国家

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对同一纳税人的税务登记应当采用同一

代码，信息共享。 税务登记的具体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 第十一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向同级国家税务局和

地方税务局定期通报办理开业、变更、注销登记以及吊销营

业执照的情况。 通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制定。 第十二条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

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３０日内，向生产、经营地或者

纳税义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如实填

写税务登记表，并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提供有关证件、资料

。 前款规定以外的纳税人，除国家机关和个人外，应当自纳

税义务发生之日起３０日内，持有关证件向所在地的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办理税务登

记的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税务登记证件的式样，由国家



税务总局制定。 第十三条 扣缴义务人应当自扣缴义务发生之

日起３０日内，向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扣缴税款

登记，领取扣缴税款登记证件；税务机关对已办理税务登记

的扣缴义务人，可以只在其税务登记证件上登记扣缴税款事

项，不再发给扣缴税款登记证件。 第十四条 纳税人税务登记

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

理变更登记之日起３０日内，持有关证件向原税务登记机关

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 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不

需要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应

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３０日内，持有关证件向原税务登记机

关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 第十五条 纳税人发生解散、破产

、撤销以及其他情形，依法终止纳税义务的，应当在向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前，持有关证件向

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按照规定不需要在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理注册登记的，应当自有

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告终止之日起１５日内，持有关证件向原

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纳税人因住所、经营

地点变动，涉及改变税务登记机关的，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前或者住所

、经营地点变动前，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

记，并在３０日内向迁达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纳

税人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其他机关予以

撤销登记的，应当自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被撤销登记之日起

１５日内，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第十

六条 纳税人在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应当向税务机关结清应

纳税款、滞纳金、罚款，缴销发票、税务登记证件和其他税



务证件。 第十七条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开立基本

存款账户或者其他存款账户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书面报告其全部账号；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变化之日起１

５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报告。 第十八条 除按照规定不

需要发给税务登记证件的外，纳税人办理下列事项时，必须

持税务登记证件： （一）开立银行账户； （二）申请减税、

免税、退税； （三）申请办理延期申报、延期缴纳税款； （

四）领购发票； （五）申请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

； （六）办理停业、歇业； （七）其他有关税务事项。 第十

九条 税务机关对税务登记证件实行定期验证和换证制度。纳

税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持有关证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验

证或者换证手续。 第二十条 纳税人应当将税务登记证件正本

在其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办公场所公开悬挂，接受税务机关

检查。 纳税人遗失税务登记证件的，应当在１５日内书面报

告主管税务机关，并登报声明作废。 第二十一条 从事生产、

经营的纳税人到外县（市）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

当持税务登记证副本和所在地税务机关填开的外出经营活动

税收管理证明，向营业地税务机关报验登记，接受税务管理

。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外出经营，在同一地累计超过１

８０天的，应当在营业地办理税务登记手续。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